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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ERFECT GROU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保發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26）

澄清公佈

謹此提述保發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3月19日之公佈（「該
公佈」），內容有關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注意到該公佈存在筆誤，董事會謹此澄清，該公佈第19頁內「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一節須予修訂，並以下文取代：

「為釐定有權收取建議末期股息之股東身份，所有正式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
股票，須於2018年6月5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33樓
3301–04室。本公司將於2018年6月6日（星期三）至2018年6月8日（星期五）（首尾兩
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登記。
待股東於本公司將予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建議末期股息後，末期股息將於
2018年6月20日（星期三）或前後支付予於2018年6月8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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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披露者外，該公佈之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保發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簡健光

香港，2018年3月20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簡健光先生、石美珍女士及鍾志強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范佐浩先生、李卓威先生及黃煒強先生。


